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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：此為本辦公室回覆多個相關查詢的公函的節錄，供公眾參考。） 

 

就查詢應用面型特徵資料的考勤系統一事，本辦公室意見如下： 

首先需要明確，現行法律沒有對僱主機構基於考勤目的使用生物特徵考勤設

備這一行為作出禁止，但是，有關設備的使用涉及對個人資料的處理，必須遵守

《個人資料保護法》的規定。僱主機構需確保在符合法律規定的情況下（包括遵

守善意原則、尊重私人生活的隱私、在不超越及偏離收集資料的目的下處理，在

所需期間內保存，以及資料的安全和保密等），處理僱員的相關資料，其處理才

具有合法性。 

本辦公室已經制定了指引性文件：《使用指紋／掌形考勤設備的問題》，供

社會各界參考。本辦公室也曾經回答了一些市民的相關提問，解釋了本辦公室對

不同生物特徵應用系統的看法。有關資料可於本辦公室網頁www.gpdp.gov.mo下

載。 

  根據有關設備的特性，本辦公室認為，使用指紋、掌型等設備，其涉及的生

物特徵資料對當事人的權利影響較少。使用面型設備時涉及的相關面型特徵資

料，可以應用於被動式採樣系統，資料較容易被用於資料當事人不知道的其他用

途，對當事人的私隱潛在影響較大；同時，面型特徵資料較易揭示當事人的性別、

種族等隱含資料，而當中種族或民族本源是敏感資料。因此，面型特徵資料的處

理屬於對當事人的私隱及權利影響較大的處理。 

一般而言，僱主機構使用生物特徵考勤設備收集及其後處理僱員資料的正當

性，可以透過以下三種方式其中一種取得： 

1. 基於僱員明確同意。 

2. 基於勞動合同條款中明確訂明（見《個人資料保護法》第6條第(一)項）。 

3. 特別情況下，如僱主機構證明其具有優先於當事人利益或權利、自由和保障

的正當利益，也具正當性（見《個人資料保護法》第6條第(五)項）。 

  在上述三種方式中，僱員作為資料當事人，其對相關個人資料的控制權是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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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的，因而對其私隱的介入也是遞增的。 

例如，在“基於僱員明確同意＂的情況下，僱員有最大的自主權，可以隨時

收回已經作出的同意，而一旦其不同意或收回曾作出之同意，僱主機構則再沒有

正當性處理相關資料，需提供其他合理方式作考勤之用。而在第三種情況下，除

非僱員可以提出重大及合理的理由及證明其個人利益或權利、自由和保障優先，

否則一般而言僱員難以對相關處理作出有效的反對。 

  根據適度原則，僱主機構必須有合理的理由才能採用對當事人的私隱有更大

影響及更大介入的方式，否則應採用對當事人的私隱有更小影響及更小介入的方

式。 

本辦公室認為，如只為考勤目的就使用面型特徵資料，一般而言有可能違反

適度原則，但並非絕對。例如，某機構使用面型特徵考勤系統，其正當性是“僱

員明確同意＂，員工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同意，且如有關的員工不同意，機構也提

供了其他合理方式作考勤之用，則屬於適度。又如，某醫療機構使用生物特徵考

勤系統，其正當性是“勞動合同條款中明確訂明＂，且考慮機構性質，為避免醫

療衛生問題而不宜採用指紋、掌型一類對私隱及權利影響較小的設備，也屬於適

度。 

因此，如僱主機構要使用面型特徵考勤系統，至少需考慮： 

1. 正當性：處理相關個人資料的正當性條件。 

2. 適度性：是否可以採用對當事人的私隱及權利影響較小的處理方式。 

本辦公室認為，基於以面型特徵資料作考勤用途屬於對當事人的私隱及權利

影響較大的處理，如僱主機構不是以“僱員明確同意＂作其處理的正當性，必須

有合理及重大的理由，證明其正當利益或公共利益優先於資料當事人的權利。如

僱主機構是以“僱員明確同意＂作其處理的正當性，必須確保僱員可以自由地作

出不同意的決定，以及可以隨時收回同意，且必須提供其他合理考勤方式予員工

自由選擇。 

 

 


